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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茲修正社會教育法第十六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陳　誠

教育部部長　梅貽琦

修正社會教育法第十六條條文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十六條　　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各級社會教育機構之設備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總統令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主計部組織法予以廢止。此令。

茲制定行政院主計處組織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陳　誠

行政院主計處組織法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一　條　　主計處掌理全國歲計會計統計事宜
第　二　條　　主計處設左列各局司
一　第一局
二　第二局
三　第三局
四　總務司
第　三　條　　第一局掌理左列事項
一　關於籌劃預算所需事實之調查暨財務上增進效能之研究報告及建議事項
二　關於總預算之整編及單位預算之審核事項
三　關於總決算之彙編及單位決算之查核事項
四　關於總會計報告之編製及單位會計報告之審核事項
五　關於預算內依法流用之登記事項
六　關於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之審核整編事項
七　關於各公務機關預算決算書表格式之制定頒行事項
八　關於各公務機關會計制度設計之核定及其實施狀況之視察事項
九　關於各公務機關辦理歲計會計事務人員之指揮監督及其任免遷調之核議事項
十　其他有關公務機關之歲計會計事項
第　四　條　　第二局掌理左列事項
一　關於籌劃營業預算所需事實之調查暨經營上增進效能之研究報告及建議事項
二　關於營業綜合預算之彙編及各附屬單位預算之審核事項
三　關於營業綜合決算之彙編及各附屬單位決算之查核事項
四　關於各營業機關預算分期實施計劃之考核及其會計報告之審核事項
五　關於各營業機關財務狀況之分析及資金運用之考核事項
六　關於產品成本計算基礎及勞務費率計算公式之審核事項
七　關於營業預算決算書表格式之制定頒行事項
八　關於各營業機關會計制度設計之核定及其實施狀況之視察事項
九　關於各營業機關辦理歲計會計事務人員之指揮監督及其任免遷調之核議事項
十　其他有關營業機關之歲計會計事項
第　五　條　　第三局掌理左列事項
一　關於統計方案統計標準及各機關統計圖表格式之審定頒行事項
二　關於各機關統計工作之劃分與聯繫事項
三　關於各機關辦理調查統計所需經費之審議事項
四　關於國民所得統計之編審分析事項
五　關於調查編製不屬其他機關辦理之統計事項
六　關於全國統計總報告之編纂及統計資料檔案之掌理事項
七　關於國際統計資料之交換與統計工作之聯繫事項
八　關於各機關辦理統計事務人員之指揮監督及其任免遷調之核議事項
九　其他有關統計事項
第　六　條　　總務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　關於文書之收發撰擬繕校保管事項
二　關於印信之典守事項
三　關於本處經費之出納保管事項
四　關於本處財產及物品之管理事項
五　關於本處庶務及不屬於各局室事項
第　七　條　　主計處置主計長一人特任綜理本處事務監督所屬人員及機關置副主計長一人簡任輔助主計長處理處務
第　八　條　　主計處置主計官四人至六人簡任掌理歲計會計統計法規方案制度等之規劃擬訂審議事項
第　九　條　　主計處置局長三人由主計官兼任科長十一人至十五人薦任科員二十二人至四十五人其中十一人薦任餘委任
第　十　條　　主計處總務司置司長一人簡任科長三人薦任科員七人至九人其中三人薦任餘委任
第十一條　　主計處置秘書二人至四人其中二人簡任餘薦任分掌會議紀錄機要文件及長官交辦事項
第十二條　　主計處置視察八人至十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承長官之命分任視察及指導歲計會計統計事務
第十三條　　主計處得置專門委員二人至四人簡派專員四人至六人薦派
第十四條　　主計處得酌用雇員六人至十人
第十五條　　主計處設人事室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全國主計人事管理事務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薦任科員二人至四人其中二人薦任餘委任
第十六條　　主計處置會計主任一人薦任科員二人委任辦理本處歲計會計事務
第十七條　　全國各級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分別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第十八條　　主計長得隨時調遣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之人員
第十九條　　主計處設主計會議由主計長副主計長及主計官組織之主計長為主席主計長缺席時由副主計長代理之各局司室主管人員及各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對於有關其職掌之事件得列席會議
第二十條　　主計會議之職權如左：

一　關于各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任免之審定事項
二　關于歲計會計統計法規方案及制度設計之審議修訂事項
三　關于各機關歲計會計統計之編組及辦事規則之審議修訂事項
四　各主計官或局長提議事項
五　主計長交議事項
第二十一條　　本法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六條設置之歲計會計統計人員均為主計人員其任用依主計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主計處處務規程由主計處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茲將國民政府主計處設置各機關歲計會計統計人員條例標題修正為行政院主計處設置各機關歲計會計統計人員條例，並將條文予以修正。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陳　誠

行政院主計處設置各機關歲計會計統計人員條例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依本條例規定設置之
第　二　條　　各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分左列各等
一、會計長統計長均簡任
二、會計處長統計處長簡任或薦任
三、會計主任統計主任薦任或委任
四、會計員統計員均委任
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其有不適用前項規定之職稱者依各該機關學校組織法規之所定佐理人員之職稱由主計處按其實際情形定之
第　三　條　　各機關歲計會計事務均由該機關會計長會計處長會計主任會計員主辦其統計事務之簡單者亦歸兼辦
第　四　條　　各機關統計事務除簡單者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均歸統計長統計處長統計主任統計員主辦
第　五　條　　各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分別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第　六　條　　各機關歲計會計統計佐理人員應分別受該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之監督指揮
第　七　條　　各機關歲計會計統計人員之擬敘級俸由主計處辦理之並行知所在機關
前項人員之俸給及其他應支經費應由主計處決定行知所在機關編入其預算
第　八　條　　各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對於所在機關原定歲計會計統計部份之組織認為有修正之必要者得擬具修正案呈由該管上級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員核轉主任處核辦
第　九　條　　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之辦事細則由主計處分別定之
第　十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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